
财政评价结果公开信息表

评价对象 上海市重点产业领域人才专项奖励

决算金额

（万元）
178,300

预算主管

部门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评价得分 83.37

评价等级 良

主要绩效

本政策基于重点产业领域实施人才激励，2023 年获奖励企业研发投入同

比增长 11.35%、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.42%、单位产值发明专利授权数为每

亿元 0.46 个、受益企业 2022-2024 年间平均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 4.55 个，均

高于同期规上工业企业水平，反映本政策对产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。

但政策在导向、内容、管理等方面仍有待完善。一是支持导向不够精准，

高层次人才聚焦度不足，对新引进人才的激励作用不突出。二是在奖励对象合

理性、支持标准及规模合理性等方面有待提升。三是在政策实质性审核、审核

流程优化、审核时效管理、企业风险预警等方面有待加强。

主要问题

（一）政策支持方向不够聚焦，对一线和青年人才支持力度不够

一是人才认定方式相对单一。现行政策主要依托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

行申报，同时设置了例外条款，对承担重大攻关任务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确

定奖励人数，政策优先聚焦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，未优先聚焦人才自身的专

业能力和发展前景，不利于发挥“人才”政策的激励作用。另外，相比深圳、

苏州等地区“先认定人才，后发放奖励”的管理模式，现行政策的高层次人才

以企业自行认定为主，审核要求偏低，且以工资薪金和劳动合同作为高层次人

才的衡量标准存在一定的不客观性。评价发现，有近 10%的低学历（大专及以

下）且低年龄个人获得奖励；政策期内各年度获奖人才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无

明显增长，且超 80%人才暂无技术职称。二是政策“引新”作用不够显著。根

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，获奖人才来沪就职时间偏长，平均达 15.47年。相关人

才在当前所属企业的从业时长也整体偏长，平均任职时间达 12.47年，新引进

人才占比偏少，反映出本政策对奖励“引新”人才的引导效果不够明显。三是

对青年人才奖励倾斜度有待提升。从获奖人才结构和现场调研情况看，企业倾

向性选择申报“元老人才”。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，40 岁以上受奖励人员的

占比偏高（47%），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才占比普遍低于 5%，受奖励人员平均

从业时为 20.96年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受奖励人才的年龄结构有待优化，

对青年人才奖励倾斜度有待提升。

（二）政策实践与政策导向存在偏差，资金效益有待提升

一是政策激励的重点目标群体有偏差。不实际从事研发工作的高管等人员

奖励资金占比较大。经统计分析，此类人员占总奖励人数的 7.7%，获奖励金

额占总奖励金额的 18%。高管人员平均工资（154.37 万元/年）为技术人员平

均工资（69.99 万元/年）和生产岗位核心骨干平均工资（57.27 万元/年）的两

倍以上，政策存在“锦上添花”的情况。二是政策奖励标准分档不够合理，存

在“撒胡椒面”现象。政策奖励的分档不够合理，获得 5万元以下奖励的人数

占比超 80%，获得 1万元奖励的人数占比为 58.42%，且按照 60万元的工资水

平计算，政策奖励力度实际仅为 1.67%，政策存在“小而散”的情况，对“腰

部人才”群体激励作用有限。三是未对企业奖励总额进行总量控制，存在“敞

口预算风险”。从资金支出情况看，2021年实际支出 4.70亿元；2022年实际

支出 6.38亿元；2023 年实际支出 6.66亿元，呈逐年增长趋势。现行“应奖尽

奖”模式仅对个人奖励金额设置上限，未对企业奖励总额进行限制。在政策执

行中，在不限定获奖企业总数和单个企业获奖金额上限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加大



了财政负担。

（三）政策内容与执行适配性不足，对企业的监管缺乏刚性约束

一是政策内容与执行要求不够统一。《管理办法》与《审核指南》在审核

方面的个别规定不完全一致。《管理办法》要求企业需具备“重要知识产权”，

但《审核指南》仅要求具备“主营业务相关知识产权”，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

补贴不够精准。二是审核效率有待提升，且对企业发放奖励的时效缺乏刚性约

束。经统计，自企业提交申报到市经济信息化委下达奖励资金整体时间跨度较

长，平均为 192.22 天，最长时间达 220天。2024年奖励的 1600 家受益企业中，

有 101 家企业奖励下达时间超 15 个工作日，占比为 6.32%；有 109 家企业上

传凭证时间晚于《奖励通知》规定时限，占比 6.81%。三是审核内容要点存在

误差，审核质量有待提升。由于市、区两级审核不够严格，存在个别受益人员

工资薪酬中包含分红、不属于奖励对象的国企限薪干部纳入奖励人员范围、个

别企业研发费用不准确、部分高管以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奖励但证明材料不够充

分等情况。四是企业常态化风险监督预警机制不够完善。市经济信息化委对企

业的异常经营风险未做好预警监测，三年获奖企业中存在失信被执行企业 17
家，其中上海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均获取政策奖励，2024 年出

现失信被执行情况，且失信被执行情况于政策审核期内发生。

整改建议

（一）明确政策导向，建立引进青壮人才的“白名单”

一是优化奖励人才认定标准体系。构建“学历职称+绩效贡献双驱动”的

认定机制。针对专业技术人员，要突出对硕士以上学历、中级以上职称人员的

奖励导向，对学历偏低、未取得职称的拟申报人员，要对其研发成果等进行说

明；针对生产岗位核心骨干，建立“低学历高绩效人才”专项通道，以相关证

明作为其对企业贡献度的佐证。二是突出新引进人才的政策导向。通过建立对

青壮年人才“白名单”，对企业青壮年人才设置下限要求等方式，加大对新引

进人才开展奖励的导向宣传，引导企业适当调整新老人才的奖励结构，提高对

入职时间不超过 36 个月的高层次人才的奖励比重，在发挥政策“留才”作用

的同时，突出政策的“引才”导向。

（二）调整政策内容，提升奖励对象和奖励标准的精准度

一是聚焦关键领域企业及高层次人才的奖励导向，剔除与政策目标关联性

不足的受益主体。在企业方面，建议对补贴企业进行全面综合考察，增加对奖

励企业产值和本地贡献等方面的考察；在人才方面，明确对人才所属岗位的奖

励限制，从严控制高管的获奖次数和金额。二是科学设定奖励标准。加强对政

策奖励标准的研究分析，细化奖励分档梯度，避免“一刀切”的奖励模式，改

善政策“小而散”的问题。三是加强政策投入总额控制。在政策整体投入规模

方面，要在对人才奖励设置上限的基础上，对企业受奖励的总金额设置上限。

（三）完善管理机制，细化管控规范，确保政策成效

一是完善政策制定，界定知识产权准入条件。加强对知识产权价值性的评

估，引入技术创新性、市场转化度、产业关联度、经济效益率等专利质量评价

指标。二是简化审核流程，深化市区两级协作机制。在审核流程方面，合理划

分市区两级职责分工，构建“分级审核+分工审核”的管理模式，统一各区审

核标准。三是加强审核时效管理。精简重复审核流程，压缩审核周期，避免因

周期过长导致的人员和企业感受度不佳等问题，并将企业上传奖励证明资料的

时效性与企业后续能否申请政策挂钩，倒逼企业及时将政策奖励发放给相关人

才。四是完善事后核查机制，加强实质性审查。市经济信息化委在委托第三方

机构对本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核查时，应当对重点企业进行实质性审查。五是强

化风险预警与舆情监测。对存在重大负面舆情的企业进行重点检查，适时开展

上门走访，避免问题企业套取财政资金。

评价机构 上海闻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
